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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 《刑法》 规定了两个

重要的考验期， 一个是缓刑考

验期 ， 另一个是假释考验期 。

两者虽然都是考验期， 但考验

期满的法律效果完全不同， 实

践中如不加以区分， 很容易将

缓刑考验期满的法律效果误解

为 “视为执行完毕”。

来看这样一则案例， 周某

因盗窃罪于 2012 年 1 月被判处

有期徒刑三年 ， 缓刑四年 。

2016 年 1 月， 周某缓刑考验期

满。 2019 年 1 月， 周某再次因

盗窃罪被逮捕。 该案处理过程

中， 办案人员对周某是否构成

累犯， 存在争议。

第一种意见认为， 缓刑考

验期满就是原判刑罚执行完毕。

在刑罚执行完毕五年内又故意

犯罪的， 应构成累犯。

第二种意见认为， 缓刑期

满后原判刑罚就不再执行， 因

其没有执行过刑罚， 也就不构

成累犯。

要分析上述案例， 首先需

要厘清几个概念。

首先， 什么是缓刑考验期？

现行 《刑法》 第四章第五

节是对缓刑的具体规定， 其中

第七十六条规定： “对宣告缓

刑的犯罪分子， 在缓刑考验期

限内，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如

果没有本法第七十七条规定的

情形， 缓刑考验期满， 原判的

刑罚就不再执行， 并公开予以

宣告。”

其次， 什么是假释考验期？

现行 《刑法》 第四章第七

节是对假释的具体规定， 其中

第八十五条规定： “对假释的

犯罪分子， 在假释考验期限内，

依法实行社区矫正， 如果没有

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

假释考验期满， 就认为原判刑

罚已经执行完毕， 并公开予以

宣告。”

最后， 什么是累犯？

现行 《刑法》 第四章第二

节是对累犯的具体规定， 其中

第六十五条 “一般累犯” 第一

款规定： “被判处有期徒刑以

上刑罚的犯罪分子， 刑罚执行

完毕或者赦免以后， 在五年以

内再犯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

刑罚之罪的， 是累犯， 应当从

重处罚， 但是过失犯罪和不满

十八周岁的人犯罪的除外。”

第六十六条 “特别累犯 ”

则规定：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

恐怖活动犯罪、 黑社会性质的

组织犯罪的犯罪分子， 在刑罚

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以后， 在任

何时候再犯上述任一类罪的 ，

都以累犯论处。”

厘清上述概念后我认为， 准

确理解 “刑罚执行完毕” 是判断

是否构成累犯的前提。

从 《刑法》 规定来看， 缓刑

并不是刑罚， 而是对拘役、 三年

以下有期徒刑等刑罚的一种可选

择的执行方式。

从刑法理论视角看， 缓刑是

介于执行和不执行之间的一种执

行方式 ， 是在一定考验期限内 ，

暂缓执行原判刑罚的制度。 或者

说， 缓刑就是一种附条件不执行

原判刑罚的制度。

既然到期不执行原判刑罚 ，

也就不存在刑罚执行完毕的问题。

从司法实践来看， 缓刑考验

期满没有发生法定应当撤销缓刑

的情形， 就可以推定罪犯人身危

险性较低， 不需要执行原判刑罚。

即使缓刑考验期满后再犯罪， 也

说明其人身危险性和主观恶性比

初犯大， 但比原判刑罚被实际执

行后再犯罪的犯罪分子小。

至于累犯， 则是对犯罪分子

的一种标签化评价， 构成一般累

犯的前提条件有五个： 1、 前罪和

后罪必须都是故意犯罪； 2、 前罪

已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3、

前罪刑罚已执行完毕或者赦免 ；

4、 刑罚执行完毕或者赦免之日至

再犯罪之日未超过五年； 5、 新罪

应当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

其中， 前罪刑罚执行完毕或

者赦免是构成累犯的必要条件之

一。

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 《关于

缓刑考验期满三年内又犯应判处

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是否构

成累犯问题的电话答复 》 明确 ：

“对被判处有期徒刑缓刑的犯罪分

子， 在缓刑考验期满三年内又犯

应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的，

可不作累犯对待。”

2018 年 12 月 28 日， 最高人

民检察院 《关于认定累犯如何确

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 “五年以内”

起始日期的批复》 虽然是对 “五

年” 起算点的解释， 但也再次重

申和明确了 “刑罚执行完毕” 的

内涵： 刑法第六十五条第一款规

定的 “刑罚执行完毕”， 是指刑罚

执行到期应予释放之日。 认定累

犯， 确定刑罚执行完毕以后 “五

年以内” 的起始日期， 应当从刑

满释放之日起计算。

假释也是一种刑罚执行方式，

被假释的犯罪分子， 在假释考验

期间再犯罪的， 不构成累犯。 假

释期满之日是前罪刑罚执行完毕

之日， 其后五年内再犯罪有可能

构成累犯。

回到前面的案例， 我认为王

某不构成累犯， 但属于有犯罪前

科， 仍可以酌情从重处罚。

缓刑考验期满五年内再犯罪是“累犯”么
□上海瀛东

律师事务所

沈 阳

现行刑法规定

了两个重要的考验

期， 一个是缓刑考
验期， 另一个是假

释考验期。 两者虽
然都是考验期， 但

考验期满的法律效

果完全不同， 实践
中如不加以区分 ，

很容易将缓刑考验
期满的法律效果误

解为 “视为执行完

毕”。

谈起做律师， 首先想到的

就是司法考试， 每一位想从事

律师职业的人， 必须要经过考

前那段最为艰辛与煎熬的历

练， 待通过司法考试之后， 还

要再熬过一年的实习期。

最终当怀揣着那本律师执

业证正式开启律师之路时， 生

存、 出路、 发展、 案源等一系

列现实问都困扰着每个年轻律

师， 当初的豪情万丈、 热情似

火立马被执业路上冷酷的现实

消磨殆尽， 几乎每个人都会有

所彷徨 ， 有些律师甚至退却

了。

入门律师的出路到底在哪

里？

相信每一位刚拿到执业证

的律师都会遇到这种困惑———

执业之初， 到底该选择什么样

的执业机构呢？

在国内稍微有些名气的知

名律师事务所， 在招聘律师助

理或执业律师时， 一般都要求

硕士以上学位， 甚至具有海外

留学的背景， 这样的事务所虽

然待遇比较优越且发展前景比

较广阔， 但招聘和面试时的严

格删选， 决定了能够被这些大

所录用的人是凤毛麟角、 少之

又少。

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 律

师行业也不例外。 如果想要站

稳脚跟且有所发展， 必须着眼

现实、 不怕吃苦、 脚踏实地、

稳步发展。

在国内， 除了那些知名律

师事务所之外， 还有很多大小

不一的合伙所或个人所， 有些

律所虽号称大所， 但其管理体

制也还是挂靠制， 只要律师愿

意每年缴 “人头费”， 这些律

所对投奔的律师基本不设条

件， 来者不拒。

这样的律所名下虽然有几

百名律师， 但律师与律师之间

协作性很差， 甚至一个所里的

律师互相也不认识， 律师的生

存与发展基本上仍靠单打独

斗。

对于入门律师来说， 与其

处在这样被人遗望的环境里无

人问津， 还不如找一家适合自

己的规模较小的律所。

这类律所虽然接不到大案

要案， 但维持生计基本还是没

问题的。

如果律师比较勤快且乐于

社区公益事业， 还可以主动配

合社区做些普法宣传或社区居

民之间矛盾的调解工作， 时间

久了， 律师就会在社区初步建

立自己的威信。

一旦居民有了法律需求，

自然会主动找上门来， 律师赖

以生存的案源自然有了初步保

障。

入门律师要想有所发展，

不能一味呆在办公室里熬日

子。 必须把自己推销出去， 让

别人知道你是律师， 尝试适合

自己的营销手段。

说到底， 律师的生存之本

依旧是案源， 没有案源， 律师

事业就成了无源之水、 无本之

木。

如今， 有大量律师集中在

经济发达的一线城市， 那里虽

然相对来说律师业务较多， 但

律师业竞争也十分激烈。

很多内地律师听说一线城

市律师收入高， 纷纷盲目涌入

这些城市， 不到一年， 花掉不

少积蓄却仍未站稳脚跟， 无奈

之下， 最后只好悻悻离开这些

大城市。

入门律师的选择

所谓人间正道

是沧桑 ， 律师行业

也不例外 。 如果想
要站稳脚跟且有所

发展 ， 必须着眼现
实 、 不怕吃苦 、 脚

踏实地、 稳步发展。

对于香港电视剧中的律师

形象 ， 许多人 是 十 分 熟 悉

的———律师身穿律师袍在庭前

为被告人辩护， 气势常常盖过

了控方。 这当然不是凭空捏造

的景象， 香港由于采用英美法

系， 刑事律师便是这样为当事

人辩护的。

英国最早是凭法官断案，

并没有系统的成文法律， 法官

多是知识渊博 、 品格高尚之

人， 但是这种仅凭法官判断的

制度当然存在缺陷， 于是又采

取了很多措施来促使法官判案

更加公正， 陪审制和法庭的对

抗制就是众多措施中最具代表

性的。

而法庭辩论的对抗制给了

律师很大的发挥空间， 后来这

种法律制度随着英国的对外扩

张 ， 被带到了许多国家和地

区。 我们看到那些在法庭中走

来走去， 到证人面前盘问， 到

法官面前陈词的， 就是英美法

系中的律师。

但在另一大法系———大陆

法系中， 采用的则是另一种纠

问制的刑事案件庭审方式， 律

师在此制度下的作用也完全不

同于英美法系。

在纠问制中， 庭审完全由

法官主导， 而且大部分由法官

来发问， 律师不能随意在法庭

中走动， 只能坐在指定的位置

上。

我国的刑事诉讼主要借鉴

了大陆法系的模式， 整体还是

参照成文法定罪量刑， 这也就

决定了律师不可能如英美法系

中的律师那样随意发挥。

当然， 大陆法系的纠问制

也好 ， 英美法系的对抗制也

罢， 各自都有其优点和弊端，

很难说孰优孰劣。

一般认为， 英美法系中律

师的作用更大， 而大陆法系中

律师的作用受到了更多限制。

很多人小时候看了港剧中

威风凛凛的律师， 进而产生了

学习法律和当律师的念头。 但

是在真正看过或者体验过庭审

后， 多数人对律师在庭上的表

现是略感失望的， 觉得律师不

能随意发挥， 也没办法像英美

法系的律师那样严厉地盘问证

人。

因此中国律师须有自知而

自明 ， “必修课 ” 是法律 ，

“选修课” 才是表演。

但是， 不管处在怎样的法

系中， 律师的责任是不变的：

发掘证据， 最大程度为自己的

当事人辩护， 同时也要保持公

平正义的心。

不管在什么法系中执业，

能通过合法手段最大限度地维

护当事人的权利， 就是一个好

律师。

别通过影视剧来了解律师
□广东法制盛邦

律师事务所

张德明

很多人小时候

看了港剧中威风凛

凛的律师， 进而产
生了学习法律和当

律师的念头。 但是
在真正看过或者体

验过庭审后， 多数

人对律师在庭上的
表现是略感失望

的。

□广东天汇

律师事务所

余守学

注 销 公 告

减 资 公 告

遗 失 声 明

上海尚帆资产管理服务中

心(有限合伙)，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102303122369606， 经合

伙人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

告。

上海尚麒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7927479020，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上海思浪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注册号 ：310230000735056，

经股东会决议， 即日起注销，特

此公告。

上海旭巧贸易有限公司，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2303327330081，经股东会

决议，即日起注销，特此公告。

上海闻兼电子材料有限公

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

立清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刊登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棂杨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定解散并已成立清算

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之

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隽昌电器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并已成立清

算组，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刊登

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 特此公告。

上海圣仙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UFEFX3,经股东

决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马透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TJQX9A经股东

会决议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上海芮森贸易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310114MA1GULT5X1， 经股

东决定即日起注销， 特此公告。

邱荣雄， 遗失网络预约出

租汽车驾驶员资格证 ， 证号 ：

182363， 声明作废。

上海思浪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

册号： 310230000735056， 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 ， 国地税沪字

310230323181395， 组织机构代

码证正副本， 代码： 32318139-

5， 声明作废。

上海东华环球建材交易市

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经股东会

决议原注册资本6000万元人民

币， 现减资至500万元人民币，

特此公告。


